
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7年 3月 13日會議紀要的摘錄  

 
 

X     X     X     X     X     X     X     X 
 
 
經辦人／部門  

 
 
IV. 將人類骨灰撒海的事宜  
 
政府當局作出簡介  
 
6.  食物環境衞生署助理署長 (行動 )2(下稱 "助理署

長 (行動 )2")簡介政府當局有關將人類骨灰撒海的建議，

詳情載於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CB(2)1258/06-07(01)號
文件 ]。助理署長 (行動 )2表示，《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章 )第 118(1)條訂明，任何人在未有食物環境衞生

署署長 (下稱 "食環署署長 ")書面准許下，在並非墳場的地

方散播經火化後的人類遺骸骨灰，即屬犯罪。他表示，

將骨灰撒海的葬儀在世界部分地區已採用一段時間。除

了將骨灰撒放在紀念花園內，將人類骨灰撒海是解決靈  
灰龕長期短缺的另一方法。為方便申請人將人類骨灰撒

海，政府當局會精簡申請程序，並簡化政府內部審批申

請的流程。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會擬備標準申

請表格。助理署長 (行動 )2又表示，政府當局建議在香港

水域內指定 4處地區作撒放骨灰用途，有關細則載於政府

當局文件的附件。如果擬議撒放人類骨灰的地點位於其

中一個指定地區內，而且符合有關部門所訂條件，食環

署會在 5個工作天內批准申請。  
 
7.  助理署長 (行動 )2表示，為防止造成滋擾及／或

污染，政府當局建議對骨灰撒海的儀式訂定若干條件，

詳情載於政府當局的文件。  
促使市民廣泛採用將人類骨灰撒海的葬儀  
 
8.  王國興議員表示，他歡迎政府當局就將人類骨

灰撒海事宜提出的建議。不過，他認為政府當局的文件

並無提供任何資料，說明如何鼓勵公眾把先人骨灰撒

海，而非土葬或安放於靈灰龕。他認為政府當局不應只

視將骨灰撒海為解決土葬場地和靈灰龕短缺的措施，反

之應採取積極做法，推廣將人類骨灰撒海，作為以環保

方式處理骨灰的方法。  
 
9.  衞 生 褔 利 及 食 物 局 副 秘 書 長 ( 食 物 及 環 境 衞

生 )(下稱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表示，政府當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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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推廣將人類骨灰撒海的葬儀。正如助理署長 (行動 )2已
簡介，政府當局已制訂建議，便利申請和安排將骨灰撒

海，包括簡化申請和審批申請的流程，以及指定 4處地區

作撒放骨灰用途。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補充，擬議

地區距離公眾碼頭最近者約 5海里，最遠約為 7.5海里。市

民從鄰近的碼頭坐船，只需約 20至 30分鐘便可到達擬議

的指定地區，非常方便。  
 
10.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又表示，政府當局會

透過不同途徑作出適當的宣傳，包括在食環署的火葬場

預訂辦事處以及墳場和火葬場辦事處張貼通告和分發單

張。政府當局亦會考慮採取其他方法加強宣傳，推廣市

民接受及廣泛採用將人類骨灰撒海的葬儀。  
 
11.  王國興議員對政府當局的回應表示失望。他表

示，政府當局沒有提供任何具體方法以推廣將人類骨灰

撒海的葬儀。他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利用電視宣傳短

片，以宣傳和推廣將人類骨灰撒海的葬儀。  
 
12.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向遺屬提供任何誘

因，以吸引他們把不再需要或空置的靈灰龕交回，以及

採用將骨灰撒海的葬儀。他表示，鑒於上述措施較興建

靈灰安置所設施及日常管理和維修的費用便宜，政府當

局應考慮向遺屬提供退款，以吸引他們交回空置的靈灰

龕。王國興議員贊成主席的看法。  
 
13.  郭家麒議員表示，雖然他贊同其他議員的想

法，向遺屬提供誘因以吸引他們交回空置的靈灰龕，但

他認為推廣和教育對於鼓勵公眾將人類骨灰撒海，作為

處理骨灰的方法之一，擔當重要角色。他又表示，政府

當局應考慮簡化現行程序及／或制訂新的行政安排，方

便遺屬撿拾先人骨殖，進行火葬及將骨灰撒海。  
 
14.  關於委員建議提供誘因一事，副秘書長 (食物及

環境衞生 )表示，正如他在過往會議已解釋，向遺屬提供

退款或許不是鼓勵他們把空置或騰空的靈灰龕交回以作

重新分配的最佳及最適當措施。鑒於靈灰龕的售價屬一

筆過付款，約 3,000至 4,000元，即使退還較高比例的靈灰

龕售價，吸引力仍不大。此外，任何涉及動用公帑的建

議，政府當局均應審慎研究。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
繼而表示，在推廣及鼓勵公眾更廣泛採用將人類骨灰撒

海的葬儀上，教育和發放相關資料較提供金錢誘因更為

重要。  
 
15.  王國興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採用將人

類骨灰撒海的葬儀，以處置無人認領屍體的骨灰。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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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政府當局可考慮要求名人、傑出人士及議員支持，協

助推廣將人類骨灰撒海。副主席不贊同黃議員的建議，

他認為推廣將人類骨灰撒海葬儀有別於推廣器官捐贈運

動，要求本地名人支持或許不太合適。 

 

16.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

局明白委員就推廣將人類骨灰撒海所提的建議，並會在

考慮如何推廣這項較新的處理骨灰事宜上，考慮委員的

意見。 

 
17.  至於無人認領屍體的處理，助理署長 (行動 )2表
示，根據現行安排，當局會保存無人認領屍體的骨灰約 6
個月。若 6個月後仍無人認領，政府會將骨灰安置於沙嶺

填場公墓內。  
 

將人類骨灰撒海的申請 

 
18.  副主席詢問，申請人須否繳付任何費用。副秘

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證實，申請將人類骨灰撒海無須任

何申請費用。  
 
19.  王國興議員表示，為鼓勵市民將先人的骨灰撒

海，政府當局應使申請表格更方便易用，在同一份火化

服務申請表格上提供各種處置骨灰的方法，例如靈灰

龕、紀念花園及將骨灰撒海等。他詢問，市民可否同時

提出火化服務及撒放骨灰的申請，以及當局可否縮短審

批申請的時間。 

 
20.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表示，申請火化服務

及將人類骨灰撒海須填寫兩份不同的表格。不過，申請

人可在食環署火葬場預訂辦事處同時提交該兩份表格。

助理署長 (行動 )2解釋，5個工作天是最長的審批時間，若

申請人已提供一切所需的資料而申請符合所有批准條

件，食環署可在更短時間內批准申請。  
 
21.  郭家麒議員表示，本港缺乏埋葬寵物屍體及處

置寵物骨灰的地方。他詢問，有關將骨灰撒海的現行建

議，會否適用於動物骨灰。  
 
22.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回應時表示，該條例

相關條文的適用範圍，只限於處置人類骨灰，而政府當

局在現階段未有打算將現行計劃擴展至動物骨灰。  
 
23.  黃容根議員詢問，若批准進行撒放骨灰儀式當

日天氣惡劣，申請人須否重新提交申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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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表示，在這種情況下

無須重新提交申請。不過，申請人應盡早將更改日期一

事通知食環署。助理署長 (行動 )2補充，在接獲申請人的

通知後，食環署會轉告其他有關部門。  
 
25.  黃容根議員詢問，持牌漁船的船東可否利用其

漁船為家人進行撒放骨灰儀式，而其他家庭成員會在船

上出席有關儀式。  
 

26.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表示，據他理解，海

事處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提出反對。不過，鑒於漁船是指

從事海上捕魚行業的船隻，而漁船的運作牌照不允許運

載乘客，因此漁船不應以商業目的提供撒放骨灰服務。  
 
擬議撒放骨灰的地點  
 
27.  郭家麒議員表示，他歡迎政府當局的建議，但

關注到擬議地區與陸地的距離。他提到政府當局文件附

件所顯示指定地區二及指定地區四，並表示這些地區有

許多遊艇 (尤其是在周末及公眾假期 )，在這些地區附近撒

放人類骨灰或會對海上旅客造成不便。他詢問當局會否

訂立登記制度，以管制提供撒骨灰服務的船隻。  
 

28.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表示，已就政府當局

的建議諮詢海事處，而海事處認為，現時對各類本地持

牌船隻施加的條件或限制，將足以對提供撒放骨灰服務

的船隻作出管制。他補充，持牌船隻的運作牌照條件訂

明乘客和船員的最高運載量，若違反附加於牌照的條件

和限制，便會被懲處。關於擬議指定地點與陸地的距離，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重申，最接近的指定地區距離

公眾碼頭約 5海里，而最遠的指定地區則約 7.5海里。  
 
29.  黃容根議員表示，除 4個指定地區外，政府當局

應考慮批准申請人將人類骨灰撒在遠離人煙稠密地區及

海產養殖區和海岸公園的水域。 

 

30.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解釋，指定 4個特定

地區撒放骨灰的建議，旨在方便市民申請將骨灰撒海。

若擬議撒放人類骨灰地點位於該 4個指定地區的其中一

個範圍內，並符合所施加的批准條件，食環署便會在 5個
工作天內批准申請。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表示，食

環署會根據該條例第 118(1)條，按每宗個案的情況審批在

其他水域撒放人類骨灰的申請。在接獲有關申請後，食

環署會諮詢相關部門，以決定可否批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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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施加的批准條件  
 
31.  王國興議員對禁止將鮮花拋入海中以防止污染

表示有保留。他認為，有關拋花的限制過於嚴苛，應予

放寬。他詢問，政府當局在考慮對將骨灰撒海葬儀上施

加的條件時，有否參考內地在這方面的做法。他表示，

他從報章報道及電視新聞察悉，在內地，死者的骨灰往

往會連同花瓣一併拋撒。 

 
32.  主席贊同王議員的意見。他認為，禁止有關做

法無助推廣將人類骨灰撒海。 

 
33.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解釋，當局建議禁止

將鮮花拋入海中，因為當中可能有鐵線、夾子、塑膠包

裝及其他不能分解和造成污染的物品。  
 
34.  副主席表示，政府當局在訂定將人類骨灰撒海

的條件時，應採取較寬鬆的政策。鑒於遺屬將鮮花拋入

海中作為對死者的最後致意，是相當普遍的做法，而鮮

花能夠分解，因此不應禁止將鮮花拋入海中。他認為，

當局不應禁止拋撒屬於葬儀一部分而不會污染環境的物

品。政府當局應就骨灰撒海的批准條件訂出詳細及清晰

的指引。有關指引應提醒遺屬不可拋入海中的物品，例

如附加於鮮花的塑膠包裝、鐵線、金屬及塑膠飾物等。

他希望政府當局會修訂擬議施加的批准條件，以及盡快

實施擬議的申請程序。  
 
35.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回應時表示，當局提

出現行建議，以收集委員的意見。政府當局對於將人類

骨灰撒海葬儀所施加的批准條件持開放態度。政府當局

會考慮委員的意見，並會研究容許將花瓣撒入海中的可

行性。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強調，政府當局會施加

適當的批准條件，以期盡量減少將人類骨灰撒海可能對

海上交通造成的滋擾、噪音或海水污染，以及心理影響。

他補充，公布有關程序的目標日期為 2007年 4月底或之

前。  
 
36.  副主席表示，鑒於該 4個擬議地區頗為偏遠，要

執行所施加的批准條件幾乎不可能。他認為，公眾教育

和自律會較由相關政府部門執法更為重要。他進而表

示，施加嚴苛的批准條件有違建議的目標，即鼓勵將人

類骨灰撒海而非土葬及安放在靈灰龕。  

 
37.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回應時表示，政府當

局在研究對骨灰撒海所施加的條件時，會考慮委員的意

見及建議。他補充，如適當的話，會採取較寬鬆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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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黃容根議員表示，他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他

告知委員，政府當局曾諮詢漁業，而業界對有關建議並

無異議。不過，他贊同其他委員的意見，認為禁止將花

拋入海中並不合理，應予撤銷。他指出，鮮花是佛教和

基督教葬儀的常用祭祀物品。鑒於該 4個擬議地區的水流

湍急，他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容許將祭祀物品和冥鏹的

灰燼撒海。 

 
39.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重申，政府當局會考

慮委員有關准許將花瓣拋入海中的建議。至於放寬拋放

祭祀物品和冥鏹限制的建議，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
表示，主要的關注是，海上如有大量祭祀物品、冥鏹和

香燭的灰燼，會對環境造成滋擾和污染，特別是如有數

家遺屬在同一指定地點撒放骨灰，情況尤甚。政府當局

在決定是否放寬禁止拋放祭祀物品和冥鏹灰燼時，會考

慮可能造成的環境、景觀及心理影響。 
 
40.  關於政府當局的回應，黃容根議員表示，燃燒

祭祀物品和冥鏹是佛教葬儀的一部分，而禁止撒放這些

物品的灰燼亦偏離中國悼念死者的傳統。他認為，政府

當局在考慮對將人類骨灰撒海的申請所施加的條件時，

應參考悼念死者的各種宗教葬禮和儀式。  
 
41.  副主席表示，在決定批准條件時，應作出充分

考慮，確保不會對遺屬造成不便，而禁止拋撒的物品應

基於保護環境的原則。若有關物品可以分解及屬於宗教

葬儀常用的祭品，便應容許拋撒有關物品。  
 
42.  郭家麒議員表示，他同意在進行撒放骨灰儀式

時，應容許拋撒適量鮮花。不過，他對放寬禁止將祭祀

物品和冥鏹拋入海中的做法有不同意見。他認為有需要

在這方面作出一定程度的管制，以防止污染環境。他擔

心，隨着將骨灰撒海的做法日漸普及，會造成嚴重的環

境問題。  
 
43.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衞生 )回應時表示，有關部

門會對亂拋垃圾、環境滋擾及污染採取執法行動。他強

調，政府當局在決定對人類骨灰撒海所施加的條件時，

會考慮委員的意見及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44.  主席總結討論時表示，委員不反對政府當局的

建議，促使更多人採用將人類骨灰撒海的葬儀。不過，

委員認為應放寬及撤銷擬議禁止將鮮花拋入海中的安

排。關於禁止將祭祀物品、冥鏹和香燭拋入海中，委員

提出不同的關注事項和意見。主席促請政府當局參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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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般的宗教葬禮及察悉委員的意見。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

2007年 4月 公 布 有 關 審 批 將 人 類 骨 灰 撒 海 申 請 的 程 序

前，告知事務委員會所施加的批准條件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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